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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學生學習成效促進辦法第五條，各系（所、學位學程）應於學生修業期間實施

總結性評量，以瞭解學生修業期間整體學習成效，特訂定本班總結性課程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專責單位：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委員會 

一、 委員會成員由本班課程委員會委員組成。 

二、 主要職責： 

(一) 依據本班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規畫及辦理本班學生學習成效之總

結性課程。 

(二) 每學年定期分析總結性課程之成效，彙整總結性課程實施成果報告書。 

(三) 運用分析結果，每學年定期檢討並修定總結性課程評量機制。修訂後之

評量機制送班務會議核定後實施。 

第三條 依據本班教育目標、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簡稱能力指標），訂定總結性課程之

學習成效指標。針對每項能力指標，由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共同討論設定 2-4 項學

習成效指標，以利進行總結性課程之成效評量。 

第四條 本班總結性課程之規劃： 

一、 總結性課程修讀規定：本班 103年度以後(含)入學學生在所有核心課程完成

後，於在學期間必須修讀本班必修課程「專題研究(一)」及「專題研究(二)」

共計 2學分，學生成績需為 60分(含)以上通過。 

二、 學生依個人興趣從兩個主修學程領域相關的專任教師中，於修課前確定專題指

導老師。 

三、 組別、組內人數及題目依指導老師規劃進行之。 

四、 每位（每組）學生必須在老師指導下產出具體成果，否則即視為未達畢業資格。 

五、 書面報告格式、報告繳交日程依各系辦法或公告辦理。 

六、 總結性課程須邀請實務界專業人士參與。 

第五條 總結性課程評量範圍及評量方式： 

一、 本班學生依據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之評量標準評定學生成績。 

二、 總結性課程採多元評量方法考核學生核心能力與各項學習成效指標的達成

度，評量標準應已具體緊扣本班八大核心能力及各項學習成效指標，為提高評

量之客觀性與準確性，應計對各項學習成效指標訂定明確的總結性課程之「專

題研究」評分規準表，進行學生表現之評量，此表需已為學生所理解並接受，

並經本班學習成效評量委員會審核通過。 

三、 總結性課程-「專題研究」評量方式依據學生指導老師所屬學系總結性課程之

評量方式評定之。 



四、 總結性課程之成績評量由三位(含)以上評分者共同進行，評分者須至少有一位

為實務界專業人士。 

第六條 本班網站首頁將設置「總結性課程評量」超連結專區，提供評量範圍等相關資訊，

作為受評學生準備之參考，並於評量後在網站專區呈現總結性評量成果的統計分析

報表，作為檢討課程、教學與學習輔導之參考。 

第七條 輔導措施： 

未通過檢核的學生，由學習成效委員會與指導老師共同擬訂輔導方案，包括修課建

議、學習輔導等。 

第八條 檢核機制的檢討與修訂：學習成效委員會須每學年定期分析總結性課程之成效，選

寫總結性課程實施成果報告書。 

一、 總結性課程實施成果報告書須包括： 

(一)該學年度學習成效檢核結果。 

(二)不合格學生輔導記錄。 

(三)執行現況檢討與修訂提案。 

二、 於每年 3 月份的班務會議中提報討論與修訂，並經班務會議核定後實施。 

第九條 本要點經本班課程委員會、班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